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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诚信之星评价命名管理
实施方案

为全面推进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建立程序完备、操

作规范、运转协调的诚信选树工作机制，促进宝鸡市诚信公

民在诚信建设方面发挥正向激励作用，依据《宝鸡市个人信

用积分评价管理办法》（宝信用办发〔2024〕4 号），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为根本，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，通过动态

管理机制，确保诚信之星的持续性和有效性，进一步推动全

社会形成守信光荣、失信可耻的良好风尚。

二、评定标准流程

1、标准：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自觉践行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；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

在信贷交易、生产经营、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无不良记录；具

有强烈的诚信意识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。

2、流程：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站、公众号等媒体广泛

宣传，营造浓厚氛围。鼓励个人通过信用宝鸡平台自主申报

系统上传个人荣誉、社会公益等证明材料,由市信用办平台

进行评定，并动态管理。

三、动态管理

1、申报认定。依据《宝鸡市个人信用积分评价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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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（宝信用办发〔2024〕4 号），个人信用等级按积分划

分为 AA 级、A 级、B 级、C 级四个级别。其中，信用分值在

120 分以上为 AA 级，直接确定为诚信之星，并在信用宝鸡网

在进行公示，接受组织和个人查询。

2、失信退出。出现失信行为，被有关部门列入“黑名

单”或受到行政处罚，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,个人信用分

值下降在 119 分以下者，将退出诚信之星荣誉名单，取消其

荣誉称号，同时向社会公布。

3、社会激励。对诚信之星信用评级保持 5 年以上者，

颁发荣誉证书或在信用宝鸡网公开表彰。推动市域各级各部

门在公共服务、行政审批、资金扶持等方面，为诚信之星提

供优先或优惠政策。

4、社会监督。在信用中国（陕西宝鸡）网站上公布诚

信之星名单、评选办公室电话、传真、电子信箱及通信地址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全面推进我市诚信之星管理工作

的顺利进行，市信用办负责方案实施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

导小组成员单位加强对诚信之星行业监管、应用、激励，形

成支持共建诚信之星工作合力，充分调动公民积极争当诚信

之星道德实践。

2、注重宣传引导。多渠道、多形式地广泛宣传诚信之

星，引导社会各界对诚信之星的关注度和参与度，使社会信

用体系建设工作融入到广大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，自觉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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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诚信做人、诚信做事，从而形成全社会重信誉、守信用，

讲信义的良好风尚。

3、强化监督考核。将诚信之星管理应用工作纳入社会

信用体系建设考核体系，确保个人信用推进工作落到实处。

每年对各级各部门参与、共建个人信用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

报，推动建立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良好社会治理机制和市场

监管模式。




